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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药品注册申请

获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概况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

吉斯美（武汉）制药有限公司就环磷酰胺注射液（以下简称“该药品” ）的药品注册

申请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

二、该药品的基本信息及研究情况

该药品为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自主研发的化学药品，

拟用于治疗患有以下疾病的成人和儿童患者：恶性淋巴瘤、霍奇金病、淋巴细胞性淋

巴瘤、混合细胞型淋巴瘤、组织细胞性淋巴瘤、伯基特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白血

病、蕈样肉芽肿、神经母细胞瘤、卵巢腺癌、视网膜母细胞瘤、乳腺癌。

截至2025年12月，本集团现阶段针对该药品的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740万

元（未经审计）。

根据IQVIA� CHPA最新数据

1

，2024年，环磷酰胺注射剂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

澳台地区）的销售额约为人民币2.91亿元。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该药品在进行商业化生产前，尚需（其中主要包括）获得药品注册批准等。 本次

药品注册申请获受理不会对本集团现阶段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药品上市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

于）用药需求、市场竞争、销售渠道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二月五日

1

由

IQVIA

提供，

IQVIA

是全球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务提供商；

IQVIA CHPA

数据代表中国境内

100

张床位以上的医院药品销售市场，不同的药品因其各自销售渠道

布局的不同，实际销售情况可能与

IQVIA CHPA

数据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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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药品注册申请

获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概况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

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产业” ）自主研发的复迈宁

（通用名：芦沃美替尼片；以下简称“该药品” ）用于治疗伴有症状、无法手术的丛状

神经纤维瘤（PN）的Ⅰ型神经纤维瘤病（NF1）成人患者（以下简称“新增适应

症” ）的药品上市申请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受理并已

获纳入优先审评程序。

二、该药品的基本信息及研究情况

该药品为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自主研发的创新型小分

子化学药物，为MEK1/2选择性抑制剂。

截至本公告日期（即2026年2月5日），该药品的其他注册或临床进展如下：

1、该药品已于中国境内

1

上市并获批两项适应症，包括用于治疗（1）朗格汉斯

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CH）和组织细胞肿瘤成人患者；（2）2岁及2岁以上伴有症

状、无法手术的丛状神经纤维瘤（PN）的Ⅰ型神经纤维瘤病（NF1）儿童及青少年患

者。

2、该药品用于治疗2岁及2岁以上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CH）儿童患

者的药品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并被纳入优先审评程序。

3、该药品用于治疗儿童低级别脑胶质瘤于中国境内处于Ⅲ期临床试验阶段、该

药品用于治疗颅外动静脉畸形于中国境内处于Ⅱ期临床试验阶段。

截至2025年12月，本集团现阶段针对该药品的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6.63亿

元（未经审计）。

根据IQVIA� MIDAS

TM

最新数据

2

，2024年，MEK1/2选择性抑制剂于全球范围

的销售额约为20.68亿美元。

三、风险提示

新增适应症在开展商业化前尚需（其中主要包括）获得药品注册批准等。 本次

获药品注册申请受理不会对本集团现阶段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药品上市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

于）用药需求、市场竞争、销售渠道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二月五日

1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

1

由

IQVIA

提供，

IQVIA

是全球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务提供商。

证券代码：

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26-019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许可协议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协议类型：开发、生产及商业化许可。

●协议内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宏汉霖授予Eisai于许可区域（即日本）及领

域（即用于肿瘤适应症治疗）开发、生产及商业化斯鲁利单抗注射液的权利。

●特别风险提示：

1、根据国内外药品研发经验，药品研发是项长期工作，需要经过临床前研究、临

床试验、注册等诸多环节，具有不确定性。 许可产品于许可区域的开发、注册及销售

等还须得到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许可产品于许可区域能否完成相关临床试验及获

得上市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合作中所约定的监管里程碑款项、销售里程碑款项和特许权使用费，须

以约定的监管审批进展、销售达成情况作为触发条件，且许可产品上市后的销售情

况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用药需求、市场竞争、销售渠道等因素影响。 因此，复宏

汉霖就本次合作而实际收取的监管里程碑款项、 销售里程碑款项和特许权使用费，

亦存在不确定性。

3、根据《许可协议》约定，协议可依约终止（包括提前终止）。 若本次合作因约

定情形终止，复宏汉霖将无法依据《许可协议》收取后续相关款项。

一、本次合作概述

2026年2月5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宏汉霖与Eisai签订《许可协议》，由复宏

汉霖授予Eisai于许可区域（即日本）及领域（即用于肿瘤适应症治疗）开发、生产

及商业化斯鲁利单抗注射液的权利。

本次合作已提请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对本议案进

行表决时，概无董事需要回避表决，董事会全体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

与表决并一致同意。 本次合作无需提请股东会批准。

本次合作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许可产品的基本情况

斯鲁利单抗注射液为本集团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PD-1单抗， 截至本公告日期

（即2026年2月5日），该药品已分别于中国境内、欧盟、英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泰

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及印度等国家/地区获批上市；其中，中国境内获批的适应症包

括联合化疗一线治疗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sqNSCLC）、 广泛期小细胞肺癌

（ES-SCLC）、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及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nsqNSCLC）。 该

药品相关适应症已获美国、欧盟、瑞士及韩国等国家/地区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授予

孤儿药资格认定； 且该药品联合化疗新辅助/辅助治疗胃癌的药品注册申请已于

2025年12月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并获纳入优先审评程序。此外，多项该

药品单药及联合疗法的临床试验正在全球有序推进中，广泛覆盖肺癌、食管癌、头颈

鳞癌、结直肠癌和胃癌等适应症。

根据IQVIA� MIDAS

TM

数据

1

，2024年，靶向PD-1的单克隆抗体药品于全球范围

内的销售金额约为457亿美元。

三、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Eisai成立于1941年， 其为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制药企业 （证券代码：4523.

T），董事长为Fumihiko� Ike先生。 Eisai专注于神经科学、肿瘤学等领域的药物研

发、生产与销售。

经Deloitte� Tohmatsu� LLC审计（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合并口径），截

至2025年3月31日，Eisai的总资产约为13,865亿日元、 所有者权益约为8,660亿日

元；2024财年（即2024年4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Eisai实现营业收入约7,894亿

日元、归母净利润约464亿日元。

四、《许可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许可内容

复宏汉霖授予Eisai于许可区域及领域内的如下权利：

1、商业化许可产品的独家许可；

2、仅为实现前述1之目的，开发和生产许可产品的共同排他许可（即复宏汉霖

仍保留自行开发和生产的权利）。

（二）许可区域：日本。

（三）许可领域：用于肿瘤适应症治疗。

（四）付款

1、 根据约定，Eisai应就许可产品向复宏汉霖支付至多15,501万美元不可退还

的首付款、监管里程碑款项，具体包括：

（1）首付款7,500万美元，于许可协议订立后支付；

（2）基于许可产品于许可区域的相关监管审批进展，依约支付至多8,001万美

元的监管里程碑款项。

2、基于许可产品于许可区域的年度净销售额（定义从约定，下同）达成情况，

Eisai应依约向复宏汉霖支付至多23,333万美元的销售里程碑款项。

3、特许权使用费

于本协议期限内，Eisai应依约按照许可产品于许可区域的年度净销售额及约

定的两位数百分比向复宏汉霖支付特许权使用费。

（五）生产、供货及生产技术转移

许可产品于许可区域内的生产、供货和技术转移安排，将由合作双方另行商议

并签订协议。

（六）终止

1、本协议可经双方协商一致终止；

2、如一方发生破产、资不抵债、重大违约且未于约定期限内补救的，或其他约定

情形，则另一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七）期限

本协议自2026年2月5日起生效。

除根据约定情形提前终止外， 本协议有效期持续至特许权使用费初始期限期

满，并在此基础上自动延长5年，直至该延长期期满之日。

特许权使用费初始期限为自许可产品于许可区域内首次商业化销售之日起至

发生/出现以下情形的孰晚日期止：（1）首次商业化销售之日起满10年，（2）市场独

占期期满之日，（3）许可产品化合物于许可区域及领域内的最后一项有效专利权利

要求期限届满、被宣告无效或放弃之日。

（八）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

本协议适用新加坡法律。

本协议及由此产生或与之相关的争议，依约通过仲裁方式解决。

五、本次合作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有助于进一步拓展本集团产品的海外市场，有利于增强本集团产品在

国际市场的可及性和认可度。

六、风险提示

1、根据国内外药品研发经验，药品研发是项长期工作，需要经过临床前研究、临

床试验、注册等诸多环节，具有不确定性。 许可产品于许可区域的开发、注册及销售

等还须得到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许可产品于许可区域能否完成相关临床试验及获

得上市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合作中所约定的监管里程碑款项、销售里程碑款项和特许权使用费，须

以约定的监管审批进展、销售达成情况作为触发条件，且许可产品上市后的销售情

况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用药需求、市场竞争、销售渠道等因素影响。 因此，复宏

汉霖就本次合作而实际收取的监管里程碑款项、 销售里程碑款项和特许权使用费，

亦存在不确定性。

3、根据《许可协议》约定，协议可依约终止（包括提前终止）。 若本次合作因约

定情形终止，复宏汉霖将无法依据《许可协议》收取后续相关款项。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复星医药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许可协议》

八、释义

Eisai 指 Eisai�Co.,Ltd.（即卫材株式会社）

本次合作 指

根据《许可协议》，由复宏汉霖授予Eisai在许可区域及领域开发、生产及

商业化许可产品的权利

本公司、复星医药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复宏汉霖 指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证券代码：02696），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许可产品 指 斯鲁利单抗注射液（创新型抗PD-1单抗）

中国境内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含港澳台地区

《许可协议》 指 2026年2月5日，复宏汉霖与Eisai签订的《LicenseAgreement》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二月五日

1

由

IQVIA

提供，

IQVIA

是全球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务提供商。

证券代码：

002506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

2026-008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6年2月4日、2026年2月5日连续两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2、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日

常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3、2026年1月31日，公司披露了《2025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6-007），经公司财务

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9,000万元至-89,000

万元，预计2025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34,000万元至-92,000万元。 该业

绩预告所列示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以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4、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公司2026年2月4日、2026年2月5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关注和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自查及书面函询方式对公司和控股股东就相关事

项进行了核实，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

不存在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2、公司以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

司股票。

3、近期，资本市场对“太空光伏” 等前沿概念板块关注度较高，相关板块二级市场表现活

跃。 公司主要产品覆盖高效光伏电池、大尺寸光伏组件、储能系统等，并为客户提供智慧光储一

体化集成方案，包含绿色能源工程相关的产品设计、定制、生产、安装、销售等一揽子服务内容，

公司产品与服务主要应用于地面光伏场景。 目前“太空光伏” 尚处技术探索阶段，其技术路径、

产业模式及商业化前景均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目前，公司暂未获得“太空光伏” 领域的相关订

单。该领域未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实质影响，未来是否能够带来业务机会亦存在不确定性。公司

董事会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应充分认识股票市场的风险，切勿盲目追逐市场热点，强化风险意

识，审慎开展投资。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相关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2026年1月31日，公司披露了《2025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6-007），经公司财务

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9,000万元至-89,000

万元，预计2025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34,000万元至-92,000万元。 该业

绩预告所列示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以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3、近期，资本市场对“太空光伏” 等前沿概念关注度显著提升，相关板块在二级市场交易活

跃。 目前“太空光伏”仍处于技术探索阶段，其产业化进程受技术突破、行业政策、市场条件等多

重因素制约。 截至目前，公司主营业务及产品主要集中于地面光伏领域，暂未获得“太空光伏”

领域的订单。 因此，该概念目前未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看待市场热

点，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

告内容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506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

2026-009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

部分股份解除质押暨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集成” 或“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协

鑫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集团” ）之一致行动人营口其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营口其印” ）函告，获悉营口其印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同时进行了再质

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暨再质押的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申请人

等

营口其印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是 190,000,000 44.27% 3.25%

2020-11-

18

2026-02-

03

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自贸试验区

分公司

合计 - 190,000,000 44.27% 3.25% - - -

2、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营口

其印

投资

管理

有限

公司

是 190,000,000 44.27% 3.25% 否 否

2026-02-0

3

质权人向中

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申请

解冻为止

上海续铤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融资

担保

合计 - 190,000,000 44.27% 3.25% - - - - - -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累计被质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合计

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协鑫集团

有限公司

466,030,445 7.97% 466,030,304 100.00% 7.97% 0 0 0 0

营口其印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429,141,700 7.34% 377,000,000 87.85% 6.44% 0 0 0 0

江苏协鑫

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

520,000,000 8.89% 520,000,000 100.00% 8.89% 0 0 0 0

合计 1,415,172,145 24.19% 1,363,030,304 96.32% 23.30% 0 0 0 0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营口其印本次股份质押用于自身融资担保。

2、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及一年内到期的股票质押情况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123,303万

股，占所持股份比例87.1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1.08%，对应融资余额44.16亿元；未来一年内到

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13,000万股，占所持股份比例9.1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22%，对应融

资余额2.84亿元。 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还款资金主要来自于自身经营或投资收益，具有较

强的履约能力。

3、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协鑫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民营

（2）注册地：苏州高新区科技城锦峰路199号

（3）主要办公地点：苏州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

（4）法定代表人：蔡红健

（5）注册资本：964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太阳能

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企业管理咨询；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指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2024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1,383,889.37 11,170,342.85

总负债 7,919,990.63 7,797,751.57

净资产 3,463,898.74 3,372,591.29

2025年1-9月 2024年1-12月

营业收入 3,017,402.40 4,213,025.56

净利润 77,323.48 138,524.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5,866.48 565,825.14

（以上2024年财务数据业经审计，2025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8）偿债能力指标：

科目 2025年9月

流动比率 107.91%

速动比率 96.59%

资产负债率 69.57%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22.39%

（9）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协鑫集团有息负债合计为194,690万元，其中半年内到期金额18,

750万元，还款来源为自筹资金。

（10）协鑫集团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金融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亦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

等级下调的情形。

（二）营口其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民营

（2）注册地：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营港路(营口华海国际物流大厦1501室)

（3）主要办公地点：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营港路(营口华海国际物流大厦1501室)

（4）法定代表人：董刚

（5）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除金融、证券），企业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7）主要财务指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2024年12月31日

总资产 510,724.62 522,630.96

总负债 423,974.46 422,718.45

净资产 86,750.16 99,912.51

2025年1-9月 2024年1-12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13,162.35 -19,294.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4.07 -1,103.76

（以上2024年财务数据业经审计，2025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8）偿债能力指标：

科目 2025年9月

流动比率 286.35%

速动比率 285.94%

资产负债率 83.01%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54%

（9）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营口其印有息负债余额为18,500万元，其中半年内到期金额18,

500万元，还款来源为自筹资金。

（10）营口其印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金融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亦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

等级下调的情形。

（三）江苏协鑫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注册地：阜宁县经济开发区花园路10号

（3）主要办公地点：苏州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

（4）法定代表人：李剑

（5）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建设工程勘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

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建筑用金属配件制造；金属结构制造；

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软件开发；物业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7）主要财务指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 2024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1,651,114.27 11,582,309.74

总负债 9,092,606.70 9,127,834.24

净资产 2,558,507.57 2,454,475.50

2025年1-6月 2024年1-12月

营业收入 2,033,253.85 4,224,340.66

净利润 60,768.62 75,305.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2,516.04 566,803.54

（以上2024年财务数据业经审计，2025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8）偿债能力指标：

科目 2025年6月

流动比率 92.47%

速动比率 83.25%

资产负债率 78.04%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18.02%

（9）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协鑫建设有息负债余额为0万元。

（10）协鑫建设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金融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亦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

等级下调的情形。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协鑫集团累计质押协鑫集成股票约46,603.03万股，营口其印累计质

押协鑫集成股票约37,700万股，协鑫建设累计质押协鑫集成股票约52,000万股，上述质押融资

所获得资金主要用于上述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目前协鑫集团、营口其

印和协鑫建设及其关联方经营情况正常，业务开展顺利。

5、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6、营口其印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7、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五日

关于国泰上证综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IOPV）计算机构的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拟委托中证指数有限公司计算

旗下管理的国泰上证综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代码：510760，场内简称：上证

ETF，扩位简称：上证指数ETF国泰；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份额参考净值（IOPV），并

相应修改招募说明书中IOPV计算的相关内容。 上述调整自2026年2月9日起生效。

一、招募说明书修改内容

章节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九部分基金份额

的上市交易

四、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计算与公告

基金管理人在每一交易日开市前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提供当日的申购赎回清单， 上海

证券交易所在开市后根据申购赎回清单和组

合证券内各只证券的实时成交数据计算并发

布基金份额参考净值（IOPV），供投资人交

易、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参考。

……

四、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计算与公告

基金管理人在每一交易日开市前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提供当日的申购赎回清单。 本基

金基金份额参考净值（IOPV）由基金管理人

或基金管理人委托的机构计算并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发布，仅供投资人交易、申购、赎回

基金份额时参考。

……

第十九部分风险揭

示

四、本基金特有风险

……

8、参考IOPV决策和IOPV计算错误的风

险

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开市后根据申购赎回

清单和组合证券内各只证券的实时成交数

据，计算并发布基金份额参考净值（IOPV），

供投资人交易、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参考。

IOPV与实时的基金份额净值可能存在差异，

IOPV计算也可能出现错误。 投资人若参考

IOPV进行投资决策可能导致损失，需投资人

自行承担。

……

四、本基金特有风险

……

8、参考IOPV决策和IOPV计算错误的风

险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管理人委托其他机构

计算并通过证券交易所发布基金份额参考净

值（IOPV），仅供投资者交易、申购、赎回基

金份额时参考。 IOPV与实时的基金份额净值

可能存在差异，IOPV计算也可能出现错误。

投资人若参考IOPV进行投资决策可能导致

损失，需投资人自行承担。

……

二、重要提示

（1）上述调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

质性不利影响，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调整基金份额参考净值（IOPV）计算机构的相关内容事项予

以说明。投资人欲了解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

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投资人可访问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gtfund.com）或拨打全

国免长途话费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88）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

阅读基金相关法律文件，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

能力相匹配的基金，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2月6日

关于国泰中证港股通互联网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新增华福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为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国泰中证港股通互联网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513720）自2026年2月6

日起增加华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福证券” ）为申购赎回代理券商（以下简

称“一级交易商” ）。 投资者可通过华福证券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具体公告如

下：

一、适用基金列表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513720 国泰中证港股通互联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二、新增一级交易商的基本信息及联系方式

华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27号1#楼3层，4层，5层

客服电话：95547

网址：www.hfzq.com.cn

三、本基金管理人联系方式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18号8号楼嘉昱大厦15-20层

客服电话：400-888-8688

网址：www.gtfund.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

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选择与自己风险

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2月6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纳斯达克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旗下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纳指ETF，交易代码：513100，以下简称“本基金” ）二

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出现较大幅度溢价。 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

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若本基金后续二级市

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落， 本基金有权采取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盘中临时停牌、

延长停牌时间等措施以向市场警示风险。 现特向投资者提示如下：

一、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投资者可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基金，也可以申购、赎回

本基金（其中，本基金已于2024年11月25日起暂停申购业务）。 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

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

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二、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

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

表现。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

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

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

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

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基金具体风险评级结果以销售机

构提供的评级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二月六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新增西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为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部分交易型开放式基金自

2026年2月6日起增加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 ）为申购赎回代理券

商（以下简称“一级交易商” ）。投资者可通过西南证券办理相关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具体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列表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59388 国泰创业板人工智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519 国泰中证香港内地国有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159546 国泰中证全指集成电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551 国泰中证机器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619 国泰中证基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621 国泰MSCI中国A股ESG通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643 国泰国证疫苗与生物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679 国泰中证1000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761 国泰中证新材料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861 国泰中证环保产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864 国泰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889 国泰中证智能汽车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0230 上证180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0720 国泰上证国有企业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0760 国泰上证综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1260 上证10年期国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2290 国泰中证生物医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2720 国泰中证计算机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3020 国泰中证港股通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6220 国泰中证细分化工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6620 国泰中证影视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6960 国泰中证细分机械设备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7090 国泰富时中国国企开放共赢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7110 国泰中证沪港深创新药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7400 国泰中证沪深港黄金产业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61310 国泰中证消费电子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61330 国泰中证有色金属矿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61350 国泰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61360 国泰中证油气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61370 国泰中证2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88360 国泰中证科创创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89100 国泰上证科创板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二、新增一级交易商的基本信息及联系方式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金沙门路32号

客服电话：95355

网址：http://www.swsc.com.cn

三、本基金管理人联系方式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18号8号楼嘉昱大厦15-20层

客服电话：400-888-8688

网址：www.gtfund.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

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选择与自己风险

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2月6日

证券代码：

000785

证券简称：居然智家 公告编号：临

2026-005

居然智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居连锁” ）为居然智家新零售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北京居然之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居然智能” ）为家居连锁全资子公司。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23日

分别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2025年度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124,000万元，其中，家居连锁对居然智能

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70,000万元。

近期，居然智能由于业务发展需要，拟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城支行（以下

简称“中国银行北京东城支行” ）签订《授信额度协议》（以下简称“主合同” ），综合授信

额度为人民币7,000万元（以下简称“本次授信” 或“主债权” ），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限为

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26年12月25日；家居连锁拟与中国银行北京东城支行签订《最高

额保证合同》，为本次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在上述70,000万元担保额度范围内，已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居然之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6年3月22日

3、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甲3号一层东大厅

4、法定代表人：方予之

5、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电子产品销售；企业管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家用电器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日用

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针纺织

品销售；礼品花卉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金银制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玩具销售；软

件开发；数据处理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智能家庭

消费设备制造；智能家庭网关制造；数字家庭产品制造；照明器具销售；照明器具制造；电子

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零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

销售；充电桩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7、与本公司的关系：居然智能为家居连锁全资子公司，为本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4年12月31日，居然智能资产总额为112,998.64万元，负债

总额为88,722.49万元，银行贷款总额为43,374.18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88,397.29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22,320.43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493,300.15万元，利润总额

为1,272.66万元，净利润为824.17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5年9月30日， 居然智能资产总额为110,878.51万元， 负债总额85,198.98万

元，银行贷款总额22,036.96万元，流动负债总额85,052.9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

23,349.31万元，2025年1-9月， 居然智能营业收入为436,994.64万元， 利润总额为1,

515.17万元，净利润为1,091.19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9、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被担保人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城支行

2、保证人：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

3、被担保人/债务人：北京居然之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主债权：除依法另行确定或约定发生期间外，自担保合同第一条所指主合同生效之

日至该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所规定的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届满之日，在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

的债权，以及在主合同生效前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己经发生的债权。

5、担保形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担保范围：主债权及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

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

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7、保证期间：担保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

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

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8、合同生效条件：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生

效。

四、反担保安排

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可控，居然智能未提供反担保。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余额共计561,399.5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27.7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的担保余额为0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

特此公告

居然智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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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智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孙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居连锁” ）为居然智家新零售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因收购北京睿鸿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睿鸿公司” ）100%股权及相关债权等相关资产需要，家居连锁向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沈阳分行” ）申请117,000万元并购贷款（以

下简称“本次借款” ），借款期限为7年。 家居连锁以其持有的睿鸿公司100%股权为本次借

款提供质押担保；睿鸿公司以其持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73号院1号楼的房屋

所有权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书》编号为京（2018）朝不动产权第

0106489号，以下简称“主体物业” ）为本次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以其应收账款为本次借

款提供质押担保；家居连锁全资子公司北京居然之家商业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

物业” ）为本次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以下统称“本次担保事项” ）。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

于2023年5月30日在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全

资子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37）、《关于孙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38）。

目前， 上述主体物业已建成公司北四环店智能家居体验中心 （以下简称 “经营物

业” ），并已投入使用，由家居连锁三级全资子公司北京居然之家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智能家居公司” ）运营管理。

近期，经与平安银行沈阳分行友好协商，平安银行沈阳分行、家居连锁及智能家居公司

三方签订《资金监管协议》，约定智能家居公司在平安银行沈阳分行开立资金专用监管专

户（以下简称监管账户），经营物业所有承租户的租金收入等资金应划入此监管账户，通过

此监管账户进行资金收付、结算、代收代付等资金运用。智能家居公司不可撤销的授权平安

银行沈阳分行对经营物业获得的收入和资金进行监管（以下简称“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5年4月30日

3.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甲3号16层1601

4.法定代表人：王宁

5.注册资本：12,755.102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食

品销售；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类电子商务）；互联网信息服务。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物业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小微型客车租赁经

营服务；家具销售；家具零配件销售；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软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电

子元器件零售；文具用品零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照相机及器材销售；化妆品零售；个人卫

生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针

纺织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日用杂品销售；服装辅料销售；珠宝首饰零售；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礼品花卉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

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

镜）；钟表销售；钟表与计时仪器销售；日用百货销售；玩具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电池零

配件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日用陶瓷制品销售；特种陶瓷制品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卫生

陶瓷制品销售；模具销售；橡胶制品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

业管理；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会议及展览服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7.与本公司的关系：家居连锁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8.截至2024年12月31日，家居连锁的资产总额4,210,665.07万元，负债总额2,577,

054.87万元，银行贷款总额421,267.48万元，流动负债总额932,375.6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1,585,997.39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1,089,434.30万元，利润总额180,680.71

万元，净利润128,116.87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5年9月30日， 家居连锁的资产总额3,964,797.94万元， 负债总额2,274,

303.00万元，银行贷款总额375,057.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831,414.7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1,645,418.49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781,925.69万元，利润总额78,214.10

万元，净利润57,557.75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9.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被担保人家居连锁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甲方（贷款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2.乙方（借款人）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

3.丙方：北京居然之家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4.监管账户的开立和使用：丙方在甲方开立资金专用监管专户，进行资金收付、结算、

代收代付等资金运用。 丙方同意以监管专户作为物业收入的监控账户，所有承租户的租金

收入等资金须全部划入上述账户。丙方不可撤销的授权甲方对丙方经营物业获得的收入和

资金进行监管。

5.资金封闭管理：丙方同意甲方对丙方资金进行封闭式监管，同意甲方对监管账户使

用情况进行监控，直至乙方所有贷款本息及相关费用清偿完毕为止。 如乙方在甲方的监管

账户资金超过甲方贷款2个季度利息， 丙方在甲方的监管账户资金可用于项目日常运营支

出，其他需专项用于归还甲方贷款本息。

6.合同生效条件：《资金监管协议》经甲方有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

章）、以及乙方、丙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为免疑义，乙方、丙方签署时，如其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为由其有权签字人签字（或加盖印章）并加盖公章。

四、反担保安排

家居连锁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可控，家居连锁未提供反担保。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余额共计561,399.5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27.7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的担保余额为0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00%。

特此公告

居然智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5日


